
南水〔2025〕234号
南安市水利局  南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

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

码头镇、东田镇、洪濑镇、罗东镇、官桥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63号）精神，现将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115万元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1），用于水利工程水毁修复工作。请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管理使用此项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并加强资金管理，做好绩效跟踪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表

2.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绩效目标表

      南安市水利局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安市财政局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5日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附件1

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乡镇
	项目名称
	补助金额

	1
	码头镇
	码头镇枫树村排洪渠水毁修复工程
	15

	2
	东田镇
	东田镇美洋村排洪渠水毁修复工程
	10

	3
	洪濑镇
	洪濑镇集新村排洪渠水毁修复工程
	30

	4
	罗东镇
	罗东镇埔心村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20

	5
	官桥镇
	官桥镇护岸水毁修复工程
	40

	合计
	115


附件2

2025年第二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绩效目标表

	一级指标
	成本指标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二级指标
	社会成本指标
	数量指标
	质量指标
	时效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生态效益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	三级指标
	保障居民社会生活平稳

（是或否）
	堤防（护岸）、排洪渠水毁修复数量（处）
	工程施工设计标准、施工监理、施工验收符合规范（是或否）
	到2025年底完成率（%）
	及时修复水毁工程实施，减轻洪涝灾害损失（是或否）
	促进地区生态和谐发展

（是或否）
	服务群众满意度（%）

	码头镇
	是
	1
	是
	100%
	是
	是
	≥85%

	东田镇
	是
	1
	是
	100%
	是
	是
	≥85%

	洪濑镇
	是
	1
	是
	100%
	是
	是
	≥85%

	罗东镇
	是
	1
	是
	100%
	是
	是
	≥85%

	官桥镇
	是
	1
	是
	100%
	是
	是
	≥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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